羅馬書五章12至21節伴讀材料

背誦經節：羅五18-21

信息摘錄 :
羅馬書前半主要有兩段，就是定罪和稱義。關於定罪這一段，開始於一章十八節，結束於三章二十節。關於稱義這一段，開始於三章二十一節，結束於五章十一節。

羅馬書在五章十一節以後從地位的一面轉到性質的一面，一個暗示見於罪與諸罪這二辭的出現。在五章十二節以前出現的罪字，總是複數的。然而，在五章十二節，這字忽然以單數出現。為甚麼有這改變？諸罪是外面的，與我們的地位有關；罪是裡面的，與我們的性質有關。在我們地位上外面的諸罪，我們罪惡的行為，被基督的死完全對付了；但在我們性質上的罪，我們罪惡的性情，還沒有被對付。從五章十二節開始，保羅起首專注於我們裡面性質上的罪。

我們探討五章下半段時，必須領悟在基督裡的恩賜遠超過在亞當裡的承受。既然我們都由亞當而生，並生在亞當裡，我們就承受了他一切的所是和所有。我們在亞當裡承受的項目是甚麼？兩件可怕的事－罪與死。無論我們好或壞，只要我們是從亞當的族類生的，我們就有罪與死作我們的承受。為著在基督裡的恩賜讚美神！在基督裡的恩賜遠超過在亞當裡的承受，那是無法相比的。

壹　兩個人，兩種行為，兩樣結果

羅馬五章十二節至二十一節裡有兩個人，兩種行為，兩樣結果。你想過在全宇宙中只有兩個人麼？然而，在神眼中只有兩個人－亞當與基督。我們都包括在第一個人，或第二個人裡。一切在於你在那裡。你若在亞當裡，你就是亞當的一部分；你若在基督裡，你就是基督的一部分。

一　兩個人

1　亞當

亞當是頭一個人。（林前十五47上。）他不但是頭一個人，也是首先的亞當。（45上。）亞當是神所造的，（創一27，）一點也沒有神的神聖性情和生命。他僅僅是神的造物，神手的工作。

2　基督

基督是第二個人，（林前十五47下，）和末後的亞當。（45下。）說基督是第二個人和末後的亞當，是甚麼意思？這意思是，基督是末後的人。在祂以後沒有第三個人，因第二個人就是末後的人。

這第二個人不是神所造的。祂是神成為肉體來作人。（約一14。）頭一個人一點也沒有神的神聖性情和生命，因他僅僅是神的造物。第二個人是神與祂造物的調和，滿了神的神聖性情和生命。祂是與神調和的人，是神人。神格的豐滿有形有體的在祂裡面。（西二9，約一16。）

二　兩種行為

1　亞當在園子裡的過犯

羅馬五章十四節題起亞當的過犯，那是指亞當在園子裡喫善惡知識樹的過犯。神造亞當以後，將他安置在生命樹跟前，指明亞當該享用這樹。這會使他能接受神的生命，並與神同活。亞當失敗了。他棄絕那表明神作生命的生命樹，轉向那表徵撒但是死之源頭的知識樹。因此，亞當的過犯在於離開生命樹，並追求知識樹。（創二8～9，17，三1～7。）生命樹的結果是生命，知識樹的結果卻是死。這就是說，亞當離棄生命而揀選死。

2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順從

第二種行為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順從。（腓二8。）這順從的行為，就是基督所行的義行，了結了知識的人。（羅六6。）亞當將人帶到知識裡，使其成為知識的人；基督藉著祂在十字架上的順從，了結知識的人，並將人帶回到生命裡。彼前二章二十四節告訴我們，基督的死將人恢復到生命裡；約翰三章十四至十五節說，基督在十字架上被舉起來，好將人帶回到永遠的生命裡。所以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順從，了結了墮落的知識的人、屬死的人，並將人恢復到生命裡，使其成為生命的人。

三　兩樣結果

這兩個人有兩種行為，而兩種行為產生了兩樣結果。

1　亞當過犯的結果

ａ　罪進入

罪藉著亞當的過犯進入了。（羅五12。）羅馬五至八章，似乎把『罪』人位化了。罪不僅是行為，乃是像一個人，能進入，（五12，）作王，（21，）在人身上作主，（六14，）誘騙並殺死人，（七11，）住在人裡面，叫人作自己所不願意的。（17，20。）罪是活的，（9，）而且非常活躍，所以這罪必是那惡者撒但的邪惡性情。撒但藉著亞當的墮落，已經將他自己注射到人裡面，如今成了罪的性情，居住、行動、並作工在墮落的人裡面。

ｂ　多人構成了罪人

亞當悖逆的結果，多人構成了罪人，包括我們在內。（五19。）我們不但成了罪人；我們乃是構成了罪人。我們不是受造的罪人，乃是構成的罪人。一種非神所造的元素注射到我們這人裡面，將我們構成了罪人。因此，我們天生就是典型的罪人。

ｃ　眾人都被定罪而死

不但如此，罪人都已被定罪而死。（五18。）眾人都是從亞當而生，並生在亞當裡。所以，藉著亞當一次的過犯，他被定罪的時候，眾人都在他裡面被定罪而死。

ｄ　死作了眾人的王

因此，死作了眾人的王。（五14。）死成了管轄眾人的王。『罪怎樣在死中作王，』（21，）死也照樣藉著罪作王。

ｅ　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

亞當過犯最終的結果是，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。（林前十五22。）在亞當裡人人都死了。有時候我們說到某人：『他要死了。』我首次聽見這話，立刻想：『不但那人要死了－人人都要死了。』不要說你活著，因你像別人一樣，都是正在死。你是活而死。就一面說，人不是在活，乃是在死。我們都是生而死，因為一個有權勢的王，名叫死，在管轄我們。在人完全死去以前，他們犯罪，而罪加速死的時刻來到。

2　基督順從的結果

讚美主，我們有第二個人，第二種行為，和第二樣結果！基督順從的結果是甚麼？

ａ　恩典來臨

恩典的來臨（約一17）是藉著基督的順從。『神的恩典…洋溢的臨到多人。』（羅五15。）保羅不是說生命洋溢。這如同亞當的過犯，在其中罪先來，死跟著。同樣，藉著基督的順從，恩典先來，生命跟著。死與生命相對，恩典與罪相對。罪從亞當的過犯而來，恩典卻藉著基督的順從而來。罪是撒但的化身，來毒害我們，破壞我們，並將死帶到我們裡面。恩典是神的化身，來將生命和享受賜給我們。藉著亞當的過犯，罪進入人類裡面作毒素，以毀壞人；但藉著基督的義行，順從的行為，神來作恩典，給我們享受。

ｂ　多人構成義的

羅馬五章十九節告訴我們：『藉著一人的順從，多人也要構成義的了。』我們不但是義的；我們乃是構成義的。這不是外面的上漆，乃是裡面的構成。活神進到我們這人裡面作恩典，我們就被構成義的。

ｃ　多人被稱義得生命

基督順從的進一步結果，是我們被稱義得生命。（五18。）既然我們已構成義的，我們就達到了神義的標準，現今符合這標準。因此，我們自然而然被稱義得生命。在亞當裡，藉著他一次的過犯，我們被定罪而死；在基督裡，藉著祂一次的義行，我們被稱義得生命。稱義是為著生命。首先我們得著稱義，然後我們得著生命。稱義改變我們外面的地位，生命改變我們裡面的性質。

ｄ　恩典藉著義作王，叫人得永遠的生命

羅馬五章二十一節說，『恩典也照樣藉著義作王，叫人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遠的生命。』恩典作王。我們有另一位王，因為現今我們在另一個國裡。從前我們在死的國裡，罪藉著死作我們的王。現今我們在生命的國裡，恩典是我們的王。

ｅ　在基督裡眾人都要活過來

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，但在基督裡眾人都要活過來。（林前十五22。）亞當的過犯使他所有的後裔死了，現今仍是這樣；但基督的順從使眾人都活了。在亞當裡，眾人都在死；在基督裡，眾人都在活。亞當過犯的結果是死臨到眾人，基督順從的結果是生命臨到眾人。

貳　四件作王的事物

我們看過了兩個人，兩種行為，和兩樣結果。這兩個人帶著他們的兩種行為和兩樣結果，帶進了四件作王的事物。

一　罪

如我們所看見的，罪藉著頭一個人進入了。（五12。）藉著亞當的悖逆，那惡者，就是罪，入了世界。這裡的世界指一般的人類，因為就一面說，新約裡的世界這辭，意思是人類。

罪入了人類以後，就住在人墮落的身體裡。（羅七17～18，21，23。）罪不是住在我們的心思、魂或靈裡；罪的住處乃是我們的身體。雖然神為我們造的身體是好的，但罪注射到其中，並安家在那裡，牠就成了肉體。各種私慾的源頭都在肉體裡。

罪在死中作王。（五21，六12。）罪像別的王一樣，需要權柄以作王。罪的權柄就是死，罪在死中得著權柄作王掌權。五章二十一節和六章十二節給我們看見罪作王掌權。

罪在我們的肉體，我們墮落的身體裡。這罪不是錯誤的行為，乃是那惡者的化身。在羅馬七章二十一節，保羅說，『那惡』與他同在。本節的『那惡』原文意，那在特性上是邪惡的。這必是撒但自己的邪惡生命、性情與特性。這罪在我們裡面作王；罪的權勢是律法，牠是在死中作王。

二　死

第二件作王的事物是死。死藉著罪而來，（羅五12，）因罪為死開路進到人類裡面。死的毒刺就是罪。（林前十五56。）毒刺，如蠍子的毒刺，含有毒素。同樣，罪也有毒的元素。罪一旦毒害我們，我們就經歷死。

藉著亞當的過犯，死就作了眾人的王。（羅五17，14。）照希伯來二章十四節，撒但掌死權；所以撒但與死息息相關。罪引進死，而死憑撒但手中的權勢作王。因此，撒但與死有關，死與罪有關，而罪的權勢就是律法。

三　恩典

約翰一章十四節告訴我們，基督成為肉體來作人，豐豐滿滿的有恩典。約翰一章十七節說，律法是藉著摩西賜的，恩典卻是藉著耶穌基督來的。恩典與基督同來。這就是說，基督來了，恩典也來了。恩典是甚麼？恩典是神具體化身作我們的享受。神將祂自己賜給我們，作我們的享受。我們比較林前十五章十節與加拉太二章二十節，就看見神的恩典乃是基督。在林前十五章十節保羅說，他比其他的使徒格外勞苦，但這不是他自己，乃是神的恩與他同在。在加拉太二章二十節保羅說，不再是他，乃是基督在他裡面活著。所以，恩典是基督活的人位。這恩典是藉著第二個人來的。

這恩典藉著義洋溢、增多（更洋溢）、並作王，叫人得永遠的生命。（羅五15，20～21。）我們看過，藉著基督的救贖，我們得著神的義，並且這義給我們立場，要求基督作我們的恩典。這恩典一直洋溢並增多。恩典洋溢的結果是作王，叫人得永遠的生命。

四　信徒

信徒也作王，因為信徒是王。

羅馬五章十七節說，『那些受洋溢之恩，並洋溢之義恩賜的，就更要藉著耶穌基督一人，在生命中作王了。』我們如何能在生命中作王？我們藉著接受洋溢之恩，在生命中作王。我們需要看洋溢之恩實際的意義。假定你有某一問題，你若發覺很容易解決這問題，意思就是你有充分恩典的供應；你若發覺你的處境無法忍受，就證明你缺少洋溢之恩。雖然你有恩典，但你只有一點點，你沒有洋溢之恩。許多時候我們對一位弟兄說坦率的話，他就被絆跌。為甚麼他被絆跌？因為他缺少恩典。他若有洋溢之恩，那恩典會扶持他，使他能忍受嚴厲的話。我們最難忍受的就是嚴厲的話。我們都喜歡聽好聽的話、甜美的話、加糖衣的話。油嘴滑舌的人知道如何給他們的話加糖衣。然而，你若喜歡加糖衣的話，就會受騙。我們更好是說有鹽的話。在歌羅西四章六節，保羅告訴我們，我們的言語總該用鹽調和。這就是說，我們在言語上要受約束。有幫助的話乃是有鹽的話，不是加糖衣的話。要學習接受有鹽的話。你若被恩典充滿，並有洋溢之恩，你對任何一種話就都會喜樂。

保羅有一個難處，就是肉體上的一根刺；他三次求主把這刺挪去。（林後十二7～9。）主似乎回答他：『我不會把刺挪去。你必須靠著我的恩典忍受這刺。我的恩典彀你用的。』這恩典是甚麼？就是基督的化身；恩典一點不差就是基督自己作我們的享受。你享受這恩典，結果將是生命。你會在生命上得以豐富。你越靠著恩典忍受艱難，就越被生命充滿。

因此保羅說，恩典不但『洋溢的臨到多人』，並且『恩典…藉著義作王，叫人…得永遠的生命』。生命不斷湧自恩典的增多。恩典必須洋溢。羅馬五章二十節說，『罪在那裡增多，恩典就更洋溢了。』恩典總是超過罪。雖然罪有能力，但恩典更有能力。

恩典怎樣作王叫人得生命，我們這些受洋溢之恩，並洋溢之義恩賜的，也要藉著耶穌基督一人，在生命中作王。（五17。）從羅馬書的起頭至五章十一節，很少題到生命。五章十節說，我們要在祂的生命裡得救；一章十七節告訴我們，義人必本於信得生並活著。然而，我們進入關於聖別這段，就在五章十七節找著很強的一句話，告訴我們『要…在生命中作王』。因此，我們能『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』。（六4。）我們在生命中作王，並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，因為我們在基督裡受了洋溢之恩。今天藉著那人耶穌基督，憑著祂洋溢之恩，我們不但得著永遠的生命，我們也能在這生命中作王管理萬有和一切處境，並在這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。
字義研讀

*「罪」從一人入了世界，這是名詞的「罪」（ἁμαρτία，hamartia，sin），它是單數的，指人的罪性，也是人位化的罪。

眾人都「犯了罪」，這是動詞的「罪」（ἁμαρτάνω，hamartano，to sin），原文是過去時態，可指全人類犯罪的歷史總結。

一個在亞當裡的人，在根源上，他是一個有罪性的人，就是有人位化的罪住在肉體中的人（七18）。這個「罪」在人的肉體裡滿了運作，又帶進外面犯罪的行動，叫人不僅有罪，也叫人犯罪。

* 死就「作了王」（βασιλεύω，basileuo， to reign），說出「死」是一個人位。
「罪」有牠的人位，「死」也有牠的人位。「罪」在牠人位的運作裡，叫眾人都犯了罪（五）；「死」在牠人位的運作裡，在眾人身上作了王，叫人不得不服在牠的權下。

「在……的權下」（ἐπι，epi，upon），是一個介系詞，有「在…之上」的意思，是以「死」作主詞。死作了王，在那些不與亞當犯一樣罪過的人之上。
罪作王的結果，成為一個在人之上、壓制人、管轄人、奴役人的權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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